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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航行实习教学管理办法（试行）

广航 [2012]184 号

船舶航行实习是航海类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重要实践环节之一，也是为了更好地履行

STCW 公约马尼拉修正案，加强对海员实操技能培训而设置的。通过实船的现场教学和学生

的亲身实践，让学生了解船舶运输的生产过程，培养安全意识和劳动观点，巩固所学的基础

理论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并为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为加强船舶航行实习的教学管理

工作，依据《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顶岗实习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船上的特殊要求，

特制定本办法。

一、航行实习教学组织

（一）教务处的职责

1.负责航行实习教学的组织、实习过程的检查工作，负责布置、督促和落实教学文件资

料和管理规章制度的修订工作。

2.负责航行实习教学计划的审核和报批工作，定期检查反馈航行实习教学的执行情况。

3.负责航行实习教学的联系工作，每年 12 月份应将下一年度实习计划报送中海散货运

输有限公司船员管理部和船工二部；应提前 2 周将每批上船实习的师生名单通知中海散货运

输有限公司船员管理部和船工二部，具体落实上船地点与时间，并将有关部门及联系人员的

联系方法通知学生所在教学单位及有关人员。

4.负责审批航行实习教学经费。

5.负责校级实习基地的建设，定期与企业交流校企合作情况，并协调解决实习中存在的

问题。

（二）教学单位的职责

1.承担航行实习教学任务，负责制订航行实习教学的教学文件（包括：实习教学大纲、

实习指导书等）；选派带队实习指导教师；对学生进行实习动员和安全教育；提交航行实习

教学工作总结；及时向教务处反馈实习教学情况与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实习工作的建议。

2.每年 12 月份前根据航海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拟定下年度航行实习教学计划和带队

实习指导教师建议名单，经教务处审核，报分管校领导审批。

3.负责航行实习教学经费使用的审核。

4.负责提出航行实习教学设备与教学物品的维修添置计划，并报送装备处审批。

二、带队实习指导教师管理规定

（一）选派带队实习指导教师的原则

1.教学单位应选派责任心强，有一定组织管理能力的教师担任带队实习指导教师。

2.每班学生上船实习，应配备 1-2 名带队实习指导教师，原则上必须指定持有船员适任

证书的本校职工或具有中级或以上职称的本校航海类专业教师承担航行实习教学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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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带队实习指导教师的职责

1.在船长、政委的领导下，带队实习指导教师全面负责航行实习教学和学生的管理工作，

包括上下船的具体组织、学生考勤、实习报告批改、实习鉴定、考核成绩评定和实习总结等。

2.带队实习指导教师应积极、主动、认真地做好各项工作，经常与船舶领导和部门长联

系，定期汇报实习情况，取得船舶领导和部门长的支持与业务指导。

3.带队实习指导教师应根据航行实习教学大纲、实习指导书、船舶营运航线等实际情况，

及时调整实习进程及教学安排，主动向本教学单位领导汇报实习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圆满完成各项实习教学内容。

4.根据航行实习教学的实际需要，带队实习指导教师可聘请船上的干部船员担任兼职教

师进行现场教学指导，承担不超过 20 学时的实习教学指导任务，落实有关专业技能的示范

性操作训练和实习指导工作。

5.带队实习指导教师和船舶领导有权对违纪学生进行批评教育，有权对严重违纪的学生

提出处分意见。学生违纪的处分等级分为：警告、严重警告、终止实习资格等 3 个等级。其

处分决定的效力等同于学生在学校的违纪处分决定。

6.带队实习指导教师每天应安排学生值日，值日学生负责打扫公共活动场所，保持学生

生活区及活动场所的卫生整洁。

7.根据船上的要求，带队实习指导教师每天应安排学生帮厨，由船舶业务部门指定专人

负责指导帮厨任务，并进行检查考核。

8.带队实习指导教师离船返校应带回如下材料：

(1)船舶领导对带队实习指导教师的工作鉴定(加盖公章)；

(2)带队实习指导教师个人工作总结；

(3)带队实习指导教师工作日记；

(4)向所在教学单位提交航行实习教学设备与教学物品的维修添置申请；

(5)加盖船舶公章的“师生在船时间证明”；

(6)师生实习期间的有关报销凭据。

三、学生管理规定

（一）学生应服从带队实习指导教师和船舶领导的指挥，严格执行船舶规章制度及学校

的有关规定，遵守《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船舶航行实习行为准则与生活管理制度（试行）》，

积极主动支持船舶的各项营运工作并参加船舶领导安排的公益劳动。

（二）为保障学生权益，上船实习期间，学生应购买人身意外保险。

（三）学生必须尊重船员和船舶领导，虚心向船员学习，自觉培养良好海员品质，协调

处理与船员之间的人际关系。

（四）原则上必须在船舶停靠码头后才安排学生登、离船。实习期间，学生一般不应在

岸上留宿，如遇特殊情况，学生必须在当地住宿或必须在船舶锚泊时登、离船，须由带队实

习指导教师联系船舶领导和教学单位分管领导同意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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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生上船后应及时接受船舶领导安排的安全纪律教育，确保实习安全。

（六）未经带队实习指导教师许可，学生不得擅自操作船舶的仪器设备，不得随意进入

驾驶台、机舱和船员生活区，不得影响船员休息。

（七）学生离船前应将所使用、借用的物品清洁、清点，交接完毕方可离船。因个人不

慎损坏公物，必须按船方的规定赔偿。


